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２

证券简称：三变科技

２０１２－０１６

（临）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及

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发布《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

告》，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起连续停牌，并于

２

月

２８

日、

３

月

６

日、

３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在公司股

票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确定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及评估机构，并与相关各方积极推动本次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事宜。鉴于本次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为了维护

投资者利益，避免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预计将不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复牌并披露符合《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或报告书）。 公司对延期复牌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继续停牌期间， 本公司将充分关注此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周发布一次该事项的进展公

告。 由于本次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２

证券简称：三变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临）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本公司”或“三变科

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议案涉及股东大会职权，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根据有关规定现发布提示性公

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３

、会议时间：

①

现场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周五）下午

１４

：

３０

时。

②

网络投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Ａ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Ｂ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４

、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三门县西区大道

３６９

号三楼会议室。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星期五）。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所有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或者选择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议题

议案

１

、审议《关于继续与浙江省三门浦东电工电器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议案》

担保的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的 《中国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的相关公告。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①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４

：

００

；

②

登记方式：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

证（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路远或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③

登记及信函邮寄地址：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浙江省三门县西区大道

３６９

号），信函上请注明“股东

大会”字样；邮编：

３１７１００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６－８３３８１９２１

。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１１２

；投票简称：三变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Ａ

、输入买入指令，买入 ；

Ｂ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１１２

；

在“买入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

价格

议案

１

《

关于继续与浙江省三门浦东电工电器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议案

》

１．００

Ｃ

、在“买入数量”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Ｄ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Ｅ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

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

股东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点击“申请密码”，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

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激活校验码”。

激活服务密码：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举例说

明如下：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

元

４

位数字

“

激活校验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

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

２

）申请数字证书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３

）投票程序

Ａ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取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Ｂ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网络投票的注意事项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①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②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灵飞；联系电话：

０５７６－８３３８１３１８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６－８３３８１９２１

。

特此公告。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

签署的相关文件。 如果委托人未对以下议案做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

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继续与浙江省三门浦东电工电器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户：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

１

、如欲对议案投同意票，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请在“反对”栏内相应

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不填、多填或者填错符号的均作为无效

票。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权、

公司名称和公司章程变更等相关事项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经金元比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届股东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

，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２７６

号文批准

法定名称变更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变更前基金管理公司法定名称 金元比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后基金管理公司法定名称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股权变更

原公司外方股东比利时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金元比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９％

的股权转让给惠

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变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为：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５１％

的股权，惠理基金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持有

４９％

的股权。

２

、公司更名及网址变更

公司中文名称将由“金元比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英文名称将由“

ＫＢＣ

Ｇｏｌｄｓｔａｔｅ Ｆｕ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相应变更为“

Ｖａｌｕ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Ｇｏｌｄｓｔａｔｅ Ｆｕ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

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起， 将启用新的域名 （网站地址）

ｗｗｗ．ｊｙｖｐ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ｖｐ．ｃｏｍ．ｃｎ

、

ｗｗｗ．ｊｙｖｐ．ｃｎ

和

ｗｗｗ．

ｖａｌｕ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ｊｉｎｙｕａｎ．ｃｏｍ．ｃｎ

， 同时为方便投资者查询， 公司原域名 （网站地址）

ｗｗｗ．ｊｙｋｂｃ．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ｋｂｃ．ｃｏｍ．ｃｎ

和

ｗｗｗ．ｊｙｋｂｃ．ｃｎ

将继续保留使用到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上述股权变更和公司更名事项，已按有关规定在商务部和工商局办理完毕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３

、公司章程修改

公司章程已随公司股权变更进行了修改。

本次变更不影响我公司及旗下基金已签署的全部法律文件的效力及其履行。

特此公告。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股票代码：

000937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2012

临

-008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18

日上午

8:30

在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室以现

场方式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两日前以专人送达或传真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15

名，现场出席

15

名。会议由董事长王社平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

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

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根据发展需要，公司拟设立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峰峰分公司（具体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为准），

并办理相关的社会保险账户、税务登记、银行账号等事宜。

同意

15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二、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的议案

为贯彻实施财政部、审计署、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

范》及《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并根据河北证监局《关于辖区公司全面实施内部控制规范有关工作的通知》（冀证

监发

[2012]19

号）的要求，公司制定了《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以便于内部控制规范

工作的实施。

同意

15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000937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2012

临

-009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电子信箱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电子信箱自

2012

年

3

月

20

日起变更为

000937@jzny.com.cn

，原公司电子信箱

admin@jnny.

com.cn

自

2012

年

3

月

20

日停止使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留存。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270

证券简称：法因数控 公告编号：〔

2012

〕

010

号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持股情况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法因数控

"

或

"

公司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胜军、管彤、郭伯

春、刘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9,935,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12%

。 其中，可上市流通股份

27,483,952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4.53%

。

二、拟减持股票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胜军、管彤、郭伯春、刘毅因个人理财需要，拟通过证券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

统减持所持法因数控部分股票，预计在未来六个月内累计减持数量将达到或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

，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

14%

。

三、其他事项

1

、实施本减持计划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胜军、管彤、郭伯春、刘毅的累计持股比例仍超过

44%

，

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

、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胜军、管彤、郭伯春、刘毅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切实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斯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９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肃宁县华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肃宁县尚村大街北侧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

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

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简式权益报告书中除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肃宁县华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华斯股份 指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华德投资减持所持有的华斯股份无限售流通股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本报告 指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肃宁县华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肃宁县尚村大街北侧

法定代表人：郗铁庄

注册资本：

１９９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３０９２６０００００３１０６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８７０２３５４－ｘ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项目投资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

日至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１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３０９２６６８７０２３５４ｘ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徐金城

３００ １５．０８

２

孙顺喜

３００ １５．０８

３

贺文龙

２５０ １２．５６

４

宁夏义立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１０．０５

５

崔义怀

１２５ ６．２８

６

李怀恩

１２０ ６．０３

７

刘晓先

１００ ５．０３

８

高子程

１００ ５．０３

９

郗金花

６１ ３．０７

１０

赵俊玲

６０ ３．０２

１１

王月伏

６０ ３．０２

１２

张文华

５０ ２．５１

１３

张瑞香

５０ ２．５１

１４

李 倩

５０ ２．５１

１５

宋永平

３０ １．５１

１６

夏会勤

２５ １．２６

１７

黄 涛

２０ １．０１

１８

陈 旗

１５ ０．７５

１９

郗卫民

１０ ０．５０

２０

孙建军

１０ ０．５０

２１

苏 萍

１０ ０．５０

２２

贺 玲

１０ ０．５０

２３

卜秀玲

１０ ０．５０

２４

柳平权

８ ０．４０

２５

李 征

６ ０．３０

２６

张学军

５ ０．２５

２７

郗铁庄

５ ０．２５

－

合 计

１

，

９９０ １００．０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百分之五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信息披露义务人自身资金需求。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增加或减少其在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可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３８９７１０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３．４３％

。

二、权益变动方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肃宁县华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

易系统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所持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８８５９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８％

。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肃宁县华德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

１５．０２ １４２８５７ ０．１３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１６．８９９ １７１４２ ０．０１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１４．９８ １３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１４．９８ ３２８６００ ０．２９

合 计

１７８８５９９ １．５８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肃宁县华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６８５７００ ５．０１ ３８９７１０１ ３．４３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６８５７００ ５．０１ ３８９７１０１ ３．４３

本次转让涉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买卖华斯股份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它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

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第八节 声 明

本人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肃宁县华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附表：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河北省肃宁县

股票简称 华斯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９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肃宁县华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肃宁县尚村大街北侧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

持股数量

：

５６８５７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５．０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７８８５９９

股

；

变动比例

：

１．５８％

变动后数量

：

３８９７１０１

股

；

变动后比例

：

３．４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持

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肃宁县华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４

证券简称：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斯股份”）收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肃宁县

华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德投资”） 减持股份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之间， 华德投资分别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所持华斯农

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８８５９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８％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华德投资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

１５．０２ １４２８５７ ０．１３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１６．８９９ １７１４２ ０．０１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１４．９８ １３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１４．９８ ３２８６００ ０．２９

其它方式

－ － － －

合 计

－ － １７８８５９９ １．５８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华德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６８５７００ ５．０１ ３８９７１０１ ３．４３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６８５７００ ５．０１ ３８９７１０１ ３．４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华德投资不再是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４

、华德投资拥有的华斯股份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000988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6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关于公司

2011

年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

近期公司与股东的沟通交流中，股东建议在公司具备条件的基础上，可考虑对累积权益进行相应比例

的送配。 公司管理层在接到上述建议后进行了相应讨论，公司管理层认为公司坚持

"

以市场为牵引力，以技

术为推动力

"

的发展策略，近年来各项业务稳步发展，经营业绩显著提升，股东的上述建议具有可行性。 为

使股东能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分配的法规，公司管理层拟定了

2011

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

2011

年末总股本

445,558,31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股利

1.5

元（含税）。 同时，

拟以

2011

年末总股本

445,558,316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共计转增

445,

558,316

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891,116,632

股。

由于公司管理层已于近日对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作出如上议定， 为防止相

关信息泄露、保证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公平性，公司特对上述预案进行披露。

二、公司董事会对于上述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接到管理层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后，公司董事长马新强，

董事童俊，董事熊新华，董事、总裁王中，董事、常务副总裁闵大勇，董事刘大桥，独立董事吕卫平、杨海燕、

骆晓鸣等

9

名董事对该预案进行了讨论，占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100%

，经讨论研究认为：

1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的资本公积金为

628,983,542.64

元，转增预案可行。

2

、 公司近几年业绩显著增长，上述转增预案与公司成长性相符。

3

、 上述转增预案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公司全体董事均承诺在董事会上审议该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时投赞成票。

三、其他说明

1

、 在该预案披露前，公司将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

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之义务。

2

、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2011

年度最终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案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报告，由公司董事会确定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准。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71

2012

年

3

月

20

日 星期二

(

上接

D72

版

)

１０．

公司与成飞集团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签订了《航空产品外包加工框架协议》。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

１

）交易标的：成飞集团公司向公司提供的加工项目包括但不限于：零件加工、工装制造、特种工

艺加工等。

（

２

）定价方式：采用成本加成法，成本和利润参照国家指导价格及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受

托加工方向委托加工方收取之费用，在同等条件下，应不高于向任何独立第三方收取之费用。

（

３

）交易金额：依据具体项目由双方在执行合同中予以明确。

（

４

）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通过银行转账、汇票方式进行支付。

（

５

）权利义务转移：本协议项下部分产品可以由成飞集团公司下属企业实施加工并享有本协议

项下相应之权利和义务。

（

６

）协议生效条件：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

７

）协议期限：生效之日起三年。

１１．

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飞民机公司与沈飞集团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签订了 《关联交易框架协

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１

）交易标的：沈飞民机公司与沈飞集团公司相互提供的服务项目包括转包项目协作生产、动能

服务、综合服务、房屋租赁等。

（

２

）交易价格及定价方式：电

０．８５

元

／

度，水

３．９

元

／

吨，风

０．１

元

／

立方米，以上价格包含转供成本，可根

据市场价格变动，经双方协商适时调整；取暖

３２

元

／

平方米（建筑物高度

３．５

米以下）、

８０

元

／

平方米（建筑

物高度

３．５

米至

８

米）、

１４４

元

／

平方米（建筑物高度

８

米至

１４

米）；房屋租金价格为

５５

元

／

平方米

／

年；土地使

用权租赁费为

１０

元

／

平方米

／

年；电话月租费

４５

元

／

台，通话费按实际消费额结算，话费按中国联通资费

标准执行；其它服务项目依据国家指导价格或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

３

）交易金额：依据具体项目由双方在执行合同中予以明确。

（

４

）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通过银行转账支付。

（

５

）协议生效条件：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

６

）协议期限：生效之日起三年。

１２．

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飞民机公司与成飞集团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签订了《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１

）交易标的：成飞集团公司向成飞民机公司提供的服务范围包括房屋租赁、综合服务、零件加

工、设备租赁等；成飞民机公司向成飞集团公司提供的服务范围包括飞机部件装配、设备租赁等。

（

２

）交易价格及定价方式：房屋租赁

３０．５

元

／

平方米

／

季度；水

０．３５

元

／

吨，电执行市场价格，蒸汽

９５

元

／

吨，压缩空气

０．０６

元

／

立方米，电话月租费

３０

元

／

台，通话费按中国电信资费标准执行；其它服务项目依

据国家指导价格或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

３

）交易金额：依据具体项目由双方在执行合同中予以明确。

（

４

）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通过银行转账支付。

（

５

）协议生效条件：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

６

）协议期限：生效之日起三年。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发挥公司及相关关联方的技术与专业化优势、有利于公司及相关关联方现

有生产设施、服务能力的充分利用，使生产、服务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与使用。通过上述关联交易的实

施，有效提高了公司及相关关联方的生产经营效率。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公平、公开，未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事先审阅了公司《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的议案》，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

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唐军、宋水云、蒋建军、何胜强、梁超军、杨毅辉、王广

亚、罗阳进行了回避，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

正常经营所需，均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关联交易

的实施有利于公司持续、良性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上述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发生金额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

１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２

、《军机定做框架协议》

３

、《综合服务协议》

４

、《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５

、《房屋租赁协议》（西飞集团公司为出租方）

６

、《房屋租赁协议》（公司为出租方）

７

、《设备租赁协议》

８

、《飞机跟产服务协议》

９

、《运输服务关联交易协议》

１０

、《参与新机研制框架协议》

１１

、《委托代理出口协议》

１２

、《进出口业务委托代理服务协议》

１３

、《医疗保障及员工体检服务协议》

１４

、《西飞国际科研生产区物业服务协议书》

１５

、《航空产品零部件加工框架协议》

１６

、《航空产品外包加工框架协议》

１７

、《基建、机电、设备工程服务框架协议》

１８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控股子公司沈飞民机公司）

１９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控股子公司成飞民机公司）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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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西飞国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董事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召开。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３０

时。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六）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会议地点：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一号西飞宾馆第五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事项

１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６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７

、关于确认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的议案；

８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的议案；

９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二）报告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上述议案具体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直接登记或信函、传真登记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２４

日

每天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８

：

００

（三）登记地点：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一号西飞国际证券事务部

（四）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

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２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

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潘 燕、刘 剑

联系电话：（

０２９

）

８６８４６５３９

传 真：（

０２９

）

８６８４６０３１

通讯地址：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一号西飞国际

邮政编码：

７１００８９

（二）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附件：授权委托书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

／

姓名：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三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四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五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六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七 关于确认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的议案；

八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的议案；

九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注：

１．

本次股东大会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

”为准，对同一事项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

示或者对同一项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已的意见进行投票表决。

２．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３．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委托人： （签名）

年 月 日

股票简称：西飞国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１８

，

９０３

万元，当月到账，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使用募集资金

１８９

，

２９４

万元， 本报告期使用募集资金

３０

，

２２９

万元，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１９

，

５２３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９９

，

３８０

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单位：万元

银 行 名 称 储存金额 备注

中国银行西安阎良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支行

６

，

５２２

中国建设银行西安阎良区支行

７

，

２６２

中国工商银行西安阎良区支行

６

，

５９８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

０

账户已注销

合 计

２０

，

３８２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１．

协议签订情况

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募集资金使用存放严格执行了管理办法的规定。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与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四家金融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按范本制作，不存在差异。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存放专户的

议案》，同意注销在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将专户余额转

存于中国工商银行西安阎良区支行。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与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西

安分公司签署了《关于终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协议》；同时与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及中国工商银行西安阎良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补充协议》。

２．

履职情况

公司、保荐机构及金融机构均能严格按照监管协议履行职责，公司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或专户总额的

２０％

时，公司与银行均及时通知保荐机构；银行每月向公司出具银行对账单，并

抄送保荐机构；保荐机构每季度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并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履行了对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职责，公司聘请了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严格按照规定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披露。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３１８

，

９０３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３０

，

２２９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１２

，

１２６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１９

，

５２３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３．８０％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

１

）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

２

）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ＭＡ６０

飞机扩产条件

建设项目

否

３８

，

５１９ ３８

，

５１９ ６

，

９５２ １５

，

５４６ ４０．３６ ２０１３．１２ ０．００

否 否

飞机机翼制造条件

建设项目

否

４９

，

５８２ ４９

，

５８２ ２

，

７３７ １３

，

２４６ ２６．７２ ２０１３．１２ ０．００

否 否

飞机机身制造条件

建设项目

是

３７

，

０１３ ２４

，

８８７ ３

，

０２６ ８

，

６８８ ３４．９１ ２０１３．１２ ０．００

否 否

飞机复合材料（内装饰）扩产

条件建设项目

否

２７

，

７８０ ２７

，

７８０ ５

，

５５３ ２２

，

６６８ ８１．６０ ２０１３．１２ ０．００

否 否

民用飞机关键零部件批产条

件建设项目

否

３３

，

９２１ ３３

，

９２１ １１

，

９６１ １５

，

１６１ ４４．７０ ２０１３．１２ ０．００

否 否

空客

Ａ３１９／３２０

机翼

总装项目

否

０．００ １２

，

１２６ ０．００ １２

，

１２６ １００ ２００９．１１ ８５２

是 否

合资设立一航成飞民机公司 否

２２

，

５００ ２２

，

５００ ０．００ ２２

，

５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８．１０ １

，

９１５

是 否

合资设立一航沈飞民机公司 否

２２

，

５００ ２２

，

５００ ０．００ ２２

，

５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８．１０ ３

，

０８４

是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８７

，

０８８ ８７

，

０８８ ０．００ ８７

，

０８８ １００ ２００８．０２ ０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３１８

，

９０３ ３１８

，

９０３ ３０

，

２２９ ２１９

，

５２３ － － ５

，

８５１ － －

超募资金投向 无超募资金情况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合计

－ ３１８

，

９０３ ３１８

，

９０３ ３０

，

２２９ ２１９

，

５２３ － － ５

，

８５１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部分项目土地征用虽已经签订征地协议，但在征地范围内的附属物拆迁补偿与当地村民协商时

间长，导致厂房开工较晚，配套设备、动力设施实施进度拖延，影响了项目建设周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继续利用闲置的募集资

金

１１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

６

个月，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归还，存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１０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

６

个月，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归还，存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

８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６

个月。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项目在建设当中，暂未出现项目资金结余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银行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二）报告期内未发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报告期内未发生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情况。

（四）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继续利用闲置的募集资金

１１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

６

个月，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归还，存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１０

亿

元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

６

个月，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归还，存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

８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６

个月。

（五）项目在建设当中，暂未出现项目资金结余情况。

（六）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２０

，

３８２

万元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八）募集资金不存在其他使用情况。

四、报告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没有发生变更、对外转让或置换等情况。

五、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要求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

在问题。

六、报告期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及其他募集资金运用。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